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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台州学院岗位津贴发放

办法》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各部门：

    《台州学院岗位津贴发放办法》已经校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台州学院

2019年1月18日

台州学院岗位津贴发放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岗位津贴发放，根据《台州学院岗位聘任与岗位津贴制度实施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岗位津贴的标准
1.各级各档津贴系数如下：

	岗位
	9级
	8级
	7级
	6级
	5级
	4级
	3级
	2级
	1级

	类别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津贴系数
	5
	4.6
	4.2
	3.8
	3.5
	3.1
	2.8
	2.5
	2.3
	2.0
	1.8
	1.6
	1.5
	1.4
	1.3
	1.2
	1.1
	1.0


2.岗位津贴=津贴系数×每个系数的年津贴值。

每个系数的年津贴值，根据学校可供分配的财力和绩效工资总量情况确定。学校依照《台州学院岗位聘任与岗位津贴制度实施办法》的规定，根据当年发放岗位津贴的实际情况对各类人员的岗位津贴予以调整。

第三条 学校所有聘任人员的岗位津贴由学校根据所聘岗位等级核拨。

第四条 岗位津贴的发放

1.校级党政机关、群团组织、直属单位中的管理服务人员的岗位津贴按月直接发放到个人。

2.二级学院每月发放给教职工的岗位津贴额度由二级学院决定，但需在每年的8月5日前报人事处。

3.岗位津贴按每年12个月发放，每学年度的时间为本年度的8月至下一年度的7月。二级学院岗位津贴可采取按月预发，学年度末结算，若遇学年中间调离或退休，则可根据实际情况提前结算。

第五条 岗位津贴的扣发与停发
1.受到学校行政处分、刑事处分者，其岗位津贴的发放按以下规定执行：
（1）行政处分：受开除处分者，从次月起停发岗位津贴；受记大过处分者，从次月起停发六个月岗位津贴；受记过处分者，从次月起停发三个月岗位津贴；受警告处分者，从次月起停发二个月岗位津贴；受校内通报批评者，从次月起停发一个月岗位津贴；受撤职处分者，从次月起停发原岗位津贴，按重新安排岗位的津贴标准发放（未落实岗位期间，岗位津贴停发）。

（2）刑事处分：根据国家政策规定和情节轻重由学校研究决定。

2.病假、婚假、丧假、事假、产假岗位津贴扣发标准：坐班制人员一学期内病假、婚假、丧假请假天数合计累计超过5天以上，则从第6天起，按日扣发，每月按21.75个工作日计（下同）；一学期内事假请假天数累计超过3天以上，则按实际请假天数按日扣发。产假在规定期限内不扣发岗位津贴。专任教师岗位津贴按原标准发至各二级学院，扣发标准由各学院自定。

3.教职工办理离退休手续、或被解聘的人员，自次月起停发岗位津贴。

4.无故不参加考核的扣发当年岗位津贴，在次年逐月扣除。

5.一学期累计旷工2个工作日（含）以内，按旷工天数扣发2倍的岗位津贴；一学期累计旷工3个工作日（含）以上、6个工作日（含）以内者，扣发1个月的岗位津贴；一学期累计旷工7个工作日（含）以上、14个工作日（含）以内者，扣发3个月的岗位津贴；一学期连续旷工达10个工作日（含）以上者，或一年内累计旷工达20个工作日（含）给予除名处理。

6.出现教学事故的按《台州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处理办法》（台学院发〔2016〕75号）执行。

7.除上述以外需扣发和停发的情况由学校研究决定。

第六条 其它规定
1.行政机关“双聘”人员每年应完成的教学工作量为48学时，二级学院中层正职、副职“双聘”人员每年应完成的教学工作量为72、128学时，“双聘”人员要将主要精力用于管理工作，学校每年对其承担的管理工作进行考核。

2.职员实行坐班制，学校不提倡坐班制职员承担教学工作，如确有需要，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年教学工作量不得超过128学时。
3.公派挂职人员的岗位津贴按有关规定执行，学校派出挂职人员的岗位津贴按原聘任岗位津贴标准执行。

4.经学校批准的脱产进修学习人员，脱产进修期间实行进修津贴，进修津贴为原岗位津贴的50%，各二级学院教学科研人员脱产进修期间所产生的津贴差额部分返还各二级学院，具体参照《台州学院教职工继续教育管理规定》（以学院发〔2018〕152号）执行。
5.新入校人员在未聘岗前，给予适当津贴，标准如下：新入校的本科生第一年按1级B档，一年后按1级A档执行；新入校的硕士研究生第一年按1级A档，一年后按2级B档执行；新入校的博士研究生第一年按3级A档，一年后按4级B档执行；对于业绩特别优秀的博士，或具有高级职称的引进人才，根据其业绩水平确定相应的岗位等级。

第七条 本办法自2019年1月1日开始施行。原《台州学院岗位津贴发放办法》（台学院发〔2014〕13号）废止。

第八条 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台州学院办公室                              2019年1月3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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